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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4.12.11

國際特色大學計畫說明

（草案）



 打造國際化校園，培養國際一流的頂尖人才

 厚植前沿研究，引領未來產業與社會的發展

 帶動全面教學創新，形塑國際卓越的學院或領域

 整合區域產業創新研發與社會實踐能量，接軌國際

 提高學校國際聲望，吸引全球人才來台就學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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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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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工作/計畫內容

國際特色發展
研究基地
人才延攬與青年學者養成

 不同內容設有不同申請資格及績效目標

 學校得以三合一方式提出

 補助經費採分項核定



國際特色大學應在校務運作、教育學習、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方面，都能以國際一流大學水準自
詡，並扮演社會創新、價值創新與知識創新之驅動者角色。所以希望國際特色大學致力於以下重
要工作：

 校務運作與學習國際化
• 建立現代專業化的管理結構，強化大學永續經營體質
• 導入教學創新與促進學生學習成功的機制，以確保大學教育能培育全球頂尖人才
• 提出聘請國際知名教授學者及吸引國際一流學生前來就讀之規劃，打造真正與國際接軌的國際特色大學

 教學創新與領域特色形塑

• 重新定義學院/領域知識，創造新的價值典範；勇於實驗新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引領教育改變，培育未來社
會需要的人才；正面面對畢業生就業問題，給學生工作需要的學位，具備國際競爭力，而非教授擁有的學位。

 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社會實踐與國際連結機制

• 推動以大學為核心之區域創新系統，開放大學知識，加強公私/跨校/跨界合作協力，形塑學習型區域，交換
區域成員知識，連結區域知識群聚創新，進而接軌國際，建構基礎學術/產學應用/社會實踐/國際連結之共
善平台，激勵區域自主提升與永續成長動能，面對時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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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特色發展



校務運作與學習國際化之重點努力方向

 行政國際化
 擁有積極回應產學合作、社會實踐、國際連結的教務、學術、人事、財務發展與治理機制

 學習國際化
 提供學生多元之國際學習機制

 畢業生就業率、薪資水準或在職業、事業或志業等生涯發展途徑對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實質貢獻均具水準之上

 博士畢業生任職重要學術單位或國際著名機構組織

 校園國際化
 全英語課程與學程的質與量

 有一定國際學生比例來自先進國家

 其他學校自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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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新與特色發展之重點努力方向

 尋找領域的當代定位，探索及實驗教育新典範

 規劃與再造現有教學體系，引領新的教育理念與作法，重塑學院或領域未來
發展之可能性，並具體形成可運作之制度或機制

 數個學院或領域具國際聲望

 其他學校自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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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社會實踐與國際連結之重
點努力方向

 學術研究
 對學術社群的影響力與吸引力並有國際連結效應

 產學合作
 技轉金額、吸引企業資源挹注情形、扶植新創公司數目/資本額、技轉等達國際化程度或具國際連結效應

 社會實踐
 帶動地方促參、跨域/跨界協作、區域/產業創新、知識移轉、就業機會與地方治理

 國際能見度

 其他學校自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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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基地

 研究基地應擁有發現前沿問題及解決現有重大問題的能力，扮演國家及
產業發展之重要孵化器與推進器角色，以及承擔促進社會對話、資源整
合與國際接軌之任務，並提出解決國家重大議題之具體方案與促進產業
加值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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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down
回應國內重大議題

解決國家發展重
要議題

經濟部
自然資源、能源政
策(節能、節水)

環保署
氣候變遷、空氣品質、
水土整治、資源循環、

國際環境等議題

衛福部
食藥管理、疾病防
治(登革熱)等議

內政部
國境安全、國土保育、
公共安全、居住正義

等議題

科技部
智慧電子、能源、
生技醫藥等議題

農委會
農業科技、精緻農業

政治

文化

醫療

由本部邀集學者專家及相關部會代表審查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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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 跨國

跨領域

工程及應
用科學類

bottom-up
提升國際學術及研究影響力



重點努力方向
 對台灣前瞻創新產業發展的影響
 是否對解決我國社會重要問題有所貢獻
 是否成為該領域或主題匯聚校內外人才與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並創造外部連結效益
 是否展現階段性研究進展
 是否與國際重要研究單位與社群建立合作連結關係
 是否在該研究領域上積極促進社會對話、每年提出政策建議書
 是否吸引全球人才來台就學工作
 在該領域是否擁有整合與學術領導地位
 研究成果回饋學生學習的情形
 其他學校自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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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延攬與青年學者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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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色大學為我國博士主要培育基地，因應少子女化的衝擊、學術與產業發展的
需求、以及高階人才的全球學術市場流動，人才育成應朝量少質精、多元培育及國
際接軌的三大方向努力。國際特色大學有責任建構系統性博士人才培育制度，並積
極發展與國際知名學者及國際學術機構合作培育平台，突破我國高階人才多僅能以
國內環境為就業市場之瓶頸。此外更應積極對外攬才、提供新進教師完善具激勵性
的教研環境，形成育才、攬才的人才正循環。



 學校規模
 受補助之學校應積極朝大學合併聯盟目標努力，以壯大學術實力規模。申請前完成大學整併案之學校，
其經費按合併後學生比例提高。本計畫對於大學合併聯盟設有補助機制，將另行開放受理申請。

 法令鬆綁/特別條例
 學校應在高教創新轉型條例鬆綁架構下致力於校務治理創新發展與國際合作辦學

 師生共識
 各項計畫均需在校內進行充份討論

 學校應積極籌募整合校內外資源，共同投入校務發展

 學校對於弱勢學生應有妥善之照護措施與學貸協助

 評鑑改革
 本部將積極投入大學評鑑改革(含各類計畫評核、學校及教師升等)，學校亦應配合推動校內多元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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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行政配套


